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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职工叶巧明，十几

年来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真、善、

忍”标准修心做好人。在单位，她工

作认真负责；在家中，她孝敬老人，

管教好孩子。她处处与人为善，与亲

朋同事和睦相处，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尽心尽力的去帮助别人。她的品行受

到单位同事和亲邻朋友的认可和赞

许。 
可是 2009 年 9 月 16 日上午 8 时

左右，叶巧明上班刚走到单位，就被

几个自称是福州市国保大队而没有出

示任何身份证件的人强行带到仓山区

上渡派出所非法审讯和搜身。他们当

场从她的手提包中拿走了她家钥匙。

私自打开她家门，在她和亲属均不在

场的情况下，从她家中劫走了笔记本、

打印机、还有她儿子学习用的电脑及

她修炼法轮功十多年来所下载的、收

藏的法轮功书籍、光盘、卡片、刊物

等私人物品。 

叶巧明被非法关押在福州市第二

看守所整整一年。期间，她的儿子为

她委托了两位北京律师。律师对公诉

机关在没有一封信件实物证据的情况

下指控她邮寄 2338 封信，并因此要将

她定罪提出质疑，使得原定于 2010 年

3月 4日的非法开庭被仓促取消。之后，

法官和国保恶警等人拿她儿子、拿律

师、拿帮助她请律师的法轮功学员的

安全威胁恐吓她，逼迫她辞退了律师，

并于 4 月 9 日对她匆匆非法开庭。9 月

15 日，福州仓山区法院枉判她三年缓

期四年。 

叶巧明依法再次聘请律师，于

2010 年 9 月 25 日，律师依法向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 
上诉期间，叶巧明面临来自法院、

工作单位、社区甚至亲属的各方面的

压力。遭受中共操控的公检法人员、

居委会人员的一次次骚扰，并被严密

跟踪监视，对她不仅采取严密监听电

话、监视居住；当她出门时，还派人

寸步不离地跟随左右。依法上诉是当

事人的合法权利。可是他们就是这样

非法的侵犯她的人身自由、骚扰破坏

信件。”律师看案卷材料，公安机关

是 2009 年 3 月 28 日立案的，可是，

相关邮检部门却声称从 2006 年即开

始截留隐匿相关邮件，并据此指控陷

害叶巧明。非法截留信件，再把信件

销毁。这不严重违反了法律关于保护

公民通信自由的规定吗？谁是真正

在违法呢？ 

还有，依法聘请律师是当事人正

当的合法权利，怎容剥夺？可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仓山区“610”政法

委书记陈永康却在电话中威胁叶巧

明家里的老人说：“北京律师一到，

马上就再把叶巧明抓起来”。企图再

次通过叶巧明亲属施压，阻止正义律

师介入。看威胁不成，几天后陈永康

又在电话中说：“请律师没有用，二

审不会开庭的”。中共一次次表现出

对正义律师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律

师从专业法律的角度充分论述了中

共迫害法轮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的。 
正义律师们一次次义正言辞的

辩护，无可辩驳的论述了信仰无罪，

讲清真相无罪。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

中的行为也没有触犯任何中共自己

制定的现行中国法律。真正犯罪的正

是这些听命中共、参与迫害的公检法

及凌驾于法律之上的“610”政法委

等人员。    
2010 年 11 月 28 日，叶巧明接到

福州市中院一个电话，说二审已结

案。叶巧明的律师打电话询问法官梁

庆榕，梁庆榕却说“市里已经决定叶

巧明的案子维持一审原判”。审案不

是法官的事吗？怎么是由“市里”来

决定的。这个“市里”具体指的是什

么？是“市六一零办公室”，类似纳

粹德国盖世太保的专门迫害法轮功

的非法组织。法官审案听命于一个中

共的非法组织，这就是中共操控下的

所谓的“依法治国”？ 
在叶巧明案中,在全国各地法轮

功案件中，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抓

捕、羁押、审判的过程中，作为国家

执法机关的公、检、法等均违反了国

家《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法定程序，

将国家制定的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

她的正常生活。 
2010 年 10 月 8 日，叶巧明打

电话给负责二审的市中院刑事一庭

法官梁庆榕，希望能当面向法官陈

述案情。梁庆榕不仅拒绝与叶巧明

见面，还威胁叶巧明必须撤销上诉，

否则他将把案子退回一审，并将要

求一审取消缓刑，改判实刑，将叶

巧明立即收监。梁庆榕叫嚣说自己

是全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总指挥，

是有这个权力的。 
2010 年 11 月 8 日，叶巧明的

二审律师向中院法官梁庆榕递交了

要求《查阅叶巧明案一审程序中认

定的主要证据、二审程序公开开庭

审理并依法通知鉴定人出庭接受质

证》的律师函。在律师函中，律师

指出一审给叶巧明定罪的所谓证据

没有经过法庭质证，也没有移交二

审法院。一审中非法剥夺叶巧明获

得律师辩护的权利，一审中司法鉴

定单位资质虚假或无鉴定权。律师

要求二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中院法官梁庆榕在回复律师时

却说：“公安可以不提供这类证据，

公安有权利销毁这类证据”。 公安

机关声称侦查了半年，却把证据销

毁，这不瞎忙吗？可信吗？办案依

法是必须讲证据的，不需要证据就

可以给人定罪，那还要法律干什

么？要公安、检察员、法官干什

么？!  
再说“国家法律保障公民通信

自由，明确禁止隐匿毁弃截留他人

■ 部分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
的大陆律师（左起）：李苏滨、莫少
平、郭国汀、江天勇、程海、黎雄兵、
唐吉田、谢燕益、李和平。 



  
到 2011 年 2 月 12 日，公开声明退党退团退队（三退）人数已超过 8925 万 

很显然，中共特权集团是利用了

许多老百姓不懂法律，而玩了一个偷

换概念的把戏。 

结论是：直到今天，中国现行法

律中没有一条法律将法轮功定为邪教

组织，法轮功在中国完全合法！所有

的镇压行为都是违法的，甚至是犯罪！

二、用刑法第 300 条惩治法轮功

信仰者，是无中生有，执法犯法 

中共一直在用“利用邪教组织破

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罪” 这一罪名

给无数法轮功学员定罪、判刑。且不

说中国并没有一条法律定法轮功为邪

教，也从来没有谁能指出法轮功学员

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 

应该很清楚，构成犯罪必须具备

四个要素：A.犯罪主体（指犯罪者），

B. 犯罪客体（指被侵害的人或物），

C. 主观方面（指犯罪者的态度：是故

意还是过失），D. 客观方面（指犯罪

的后果、程度）。其中犯罪客体对定

罪来说尤为重要。比如说你指控一个

人犯了杀人罪，那必定有被杀者，假

如不存在被杀者，何谈杀人犯罪呢？

偷、抢、扰乱社会秩序等违法犯罪也

是这个道理吧？既然找不到法轮功学

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扰

乱了谁的秩序，又怎么能定罪呢？法

轮功学员只是想做说真话的好人，从

来没有伤害其他人。这样明目张胆地

制造冤假错案，这不是公然执法犯法、

草菅人命吗！ 

一、所谓“依法取缔”其实是对

民众的欺骗 

 2007 年 2 月，李建强律师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我考证了一个晚上，

后来又找反邪教办公室问，才知道镇

压了（法轮功）这么多年，原来连文

件都没有。闹了这么大一个笑话，中

国政府从来没有认定法轮功为邪

教。”2 月 27 日，李建强律师在法庭

上公开谈出了此问题，并指出：“所

有对法轮功学员的判决，因为缺乏法

律依据，也都是错的。”立即引起满

场震惊。 

首先必须明确的一个关键问题

就是，在我国究竟谁有权力制定、并

解释法律？我国宪法第五十八条明

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

委员会行使立法权。其他任何国家机

关和个人都没有立法权，只有执行

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四

十二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据此：

1999 年 7 月 22 日，全国上下，媒体

大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

缔法轮功的决定》；随后公安部又发

布了一个：依据民政部的取缔决定而

做的通告。民政部、公安部没有立法

权，它们的决定、通告不是法律！ 

1999 年 10 月 25 日，江泽民接

受法国记者采访时第一次说：“法轮

功是邪教”。第二天，人民日报便发

表了题为“法轮功就是邪教”的社论。

江泽民个人和人民日报评论员都没

有立法权，他们的话和文章不是法

律，他们定谁为邪教不仅无效，而且

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1999 年 10 月 30 日，九届全国

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了一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的法

律文件：《关于取缔邪教，防范和惩

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但是《决定》

中根本未提法轮功一个字。既然全国

人大并未给法轮功定性，怎么可能成

为镇压的依据呢？ 

1999 年 10 月 8 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检察委员会第九届第 47 次会

议，和 1999 年 10 月 9 日，最高人民

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079 次会议，分

别通过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

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且不说“两高”在这里

越权解释法律，是公然违反宪法的严

重行为，单说这时全国人大常委会还

未做出什么关于惩治邪教的规定，它

们在这里又是解释谁的法律呢？依

此而修改的刑法第 300 条“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而强加于法轮

功，当然也是荒诞的无稽之谈了。

福州公检法构陷法轮功学员 
“非法抓捕；私闯民宅抄家；人为制造假案，捏造不存在的所谓证

据——2338 封信件；一审枉判、二审枉法维持原判”，中共操控福

州公、检、法构陷法轮功学员叶巧明。 

一审歪曲事实，公然说谎 
众所周知叶巧明是在单位被几个自称是市国保大队而没有出示

任何身份证件的人绑架的，这些人还当场拿走她手提包里的家钥匙，

私自打开她家门, 在她本人和亲属均不在场的情况下，擅闯民宅，自

行非法抄家的。而仓山区法院在《判决书》上却歪曲事实，公然说

谎：“1、抓获经过，2009 年 9 月 16 日上午，公安机关在福州市仓

山区施埔路**号*座***室抓获叶巧明”，这个地址是她家的地址。

二审枉法维持原判，胡编裁定 
福州中院对叶巧明一审上诉一案枉法维持原判，且《裁定书》上

仍白纸黑字公然说谎，并编造出更离谱的，说什么经查“侦查机关于

2009 年 9 月 16 日持搜查证，并由上诉人叶巧明的亲属杨孙本签字后，

依法对叶巧明的住宅进行搜查。且作为现场见证的被搜查人的家属，

在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上签名。”叶巧明年迈的公公杨孙本当时

可是远在他女儿家，叶巧明被非法绑架后几天他老人家才回来的，他

看到的情景是家中被翻得一片狼藉。他根本不在现场,是事后被威逼

利诱在搜查清单上补记签字的。 
枉法《裁定书》中还声称，经查，根据

公安部发布的规定，对叶巧明扣押在案的所

谓证据（2338 封信件）不宜随案移送,只需通

过公安机关拍成的照片就可以作为定案依

据。公安部的所谓规定不是法律，怎么能成

为法官办案的依据？按照司法程序，公安侦

查所得到的“证据”必须通过检察院审查、

法院公开开庭，控辩双方质证的。证据不需

要公开当庭质证、认证，只出示照片，而照

片的真实性如何辨别？就可以不用管了，就

可以给人定罪了。那随便拍一些照片就可以

充当证据，就可以把人给判了，怎么判？听

命“市里”的决定。这就是所谓的“依法治

国”？! 那还要法律做什么？还要检察院、

法院做什么？！  
面对律师的质疑，捏造的所谓证据（2338

封信件）原本说是公安销毁了；被曝光揭穿

后，在《裁定书》中就胡编说不宜随案移送，

这就是中共法官在草菅人命而搪塞的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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